附件1

社会保险稽核调查询问书
锡稽（缴费）询字〔2026〕第6号

无锡瑞特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现我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江苏省社会保险稽核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你单位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实施社会保险稽核。请你单位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于收到本调查询问书之日起7日内到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接受调查询问，并携带下列项材料：
1.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2.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明；
[bookmark: _GoBack]3.职工陈军（身份证号511024********383X）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在你单位工作期间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职工陈军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明细原件及复印件。
上述第1-4项中复印件每页须加盖单位公章，不按本调查询问书要求配合稽核，或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物件的，将依据《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一条和《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十四条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者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依法处理。
地址：无锡市梁溪区广瑞路2号
电话：0510-82411513

备注：陈军提供的工资发放材料请联系我中心稽核风控部



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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